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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负面清单（征求意见稿）

	序号
	禁止事项
	具体内容
	依据

	一、承揽业务

	1
	禁止不具备法定条件承揽招标代理业务
	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办理设立登记手续。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

	
	
	1.承揽招标代理业务不具备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
2.承揽招标代理业务不具备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三条

	
	
	1.不具备独立办公场所和编制招标文件、存储招标资料等所需要的办公条件。
2.少于5名熟悉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具备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等专业能力的招标代理从业人员。
3.无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

	2
	禁止未按规定完成信息登记承接业务
	未通过其设立登记所在地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登记本机构及从业人员信息。信息发生变更的，未在规定期限内更新。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八条

	3
	禁止以不正当手段承揽招标代理业务
	采取行贿、提供回扣或者输送不正当利益等非法手段承揽业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招标代理机构的商业信誉、品牌声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

	
	
	聘用已受聘于其他招标代理机构的招标代理从业人员。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

	4
	禁止违规开展委托代理业务
	开展招标代理业务前，未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

	
	
	超出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开展代理活动，未拒绝招标人提出的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委托事宜。
	1.《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2.《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

	
	
	未经招标人同意，转让招标代理业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第30号令）第二十二条

	二、开展招标代理业务

	5
	禁止违反法律法规及委托要求开展代理业务
	代理委托事宜不遵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关于招标人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
3.《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

	
	
	对于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等提出的违法要求不坚决抵制、不及时劝阻，背离职业道德无原则附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在代理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6
	禁止违规发布招标信息
	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

	
	
	未依法及时、有效、完整的在指定媒体上发布项目信息。
	《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10号令）第八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未在招标公告中载明招标代理机构名称和项目负责人姓名。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

	
	
	在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不一致，影响潜在投标人申请资格预审或投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六十三条

	7
	禁止违规收取费用
	以营利为目的，用高出印刷和邮寄成本的价格出售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等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
2.《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项目，违规收取标书费、资料费、报名费等费用。
	《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鄂发改公管〔2024〕351号）

	
	
	巧立名目变相设定或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或其他费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发改法规〔2023〕27号）第一条

	8
	禁止倾向或排斥特定投标人或泄露保密信息
	向同一项目的投标人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为特定投标人或特定潜在投标人谋取中标创造条件或提供方便。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

	
	
	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条

	9
	禁止违规组织开标评标相关活动
	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开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四条

	
	
	在所代理的招标项目中投标或者代理投标，为所代理的招标项目的投标人提供咨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

	
	
	接受委托编制标底的中介机构参加受托编制标底项目的投标或者为该项目的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提供咨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

	
	
	发现评标专家有违法行为的，不及时向行政监督部门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八条

	
	
	向评标专家行贿或引导评标专家做出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评标意见。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

	10
	禁止违规处理异议、投诉及档案资料
	未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协助招标人处理投标人提出的异议。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

	
	
	拒绝配合行政监督部门处理投诉，不如实反映招标投标事实情况，不准确全面提供招标投标资料，或者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文件资料或者伪造、变造文件资料。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招标代理活动结束后，未及时向招标人提交全套招标档案资料，私自篡改、损毁、伪造或擅自销毁招标档案资料。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十六）

	11
	禁止违规收取代理费用
	未按委托合同约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或“价外加价”向中标人索取费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四）

	
	
	将评标场所服务费、评标专家劳务费等不属于招标代理服务范畴的费用计入代理费用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

	三、其他行为

	12
	禁止串通损害相关方合法权益
	与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等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条
2.《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十六）

	13
	禁止协助规避招标
	诱导或协助招标人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二）

	14
	禁止拒绝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材料
	拒绝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或在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材料。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十七）





